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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啓者： 

 

《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》 

 

「香港公共圖書館」暨「香港圖書館協會」與「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圖書館長聯席會」

將於本年 10 月 21 日及 22 日下午在港承辦第十次《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》

(《文獻會議》)，會議的主題已定爲《數碼薪傳  – 中文文獻共建共享項目的回顧與展

望》，來自中國大陸、臺灣、澳門、新加坡、美國及本地的學者及圖書館從業員將會於

會議上發表論文及報告，介紹各地的數碼工作及進展，會議的初擬日程見於附件一。 

 

我謹代表《文獻會議》籌備委員會誠邀各地的圖書館從業員、學生及從事相關資訊工作

的同寅出席這次會議，一般參會條款及細則見附件二，有興趣參會的人士請填妥附件三

的登記回條並擲交本委員會審批。參會不收取費用，但海外參會人士需自備航班及在港

膳食、住宿費用。 

 

十分感謝大家對我們籌備《文獻會議》工作的鼎力支持。 

 

 

此致 

 

各圖書館業界同寅 

 
第十次《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》 

執行委員會主席劉淑芬 

 

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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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

第十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 

 

 
會議日期 ： 2014年 10月 21日及 22日 

會議場地 ：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

承辦機構 ： 香港公共圖書館 

協辦機構 ： 香港圖書館協會 

  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圖書館長聯席會 

 
會議日程： 

 

2014年 10月 21日（星期二） 

9:30 ： 第十次「文獻會議」大會開幕儀式 

10:45 ： 茶歇 

11:15 ： 「文獻會議」專題演講 

12:30 ： 午膳  

14:00 ： 「文獻會議」第一節專題報告 

15:45 ： 茶歇 

16:00 ： 「文獻會議」第二節專題報告 

18:10 ： 第一日「文獻會議」大會結束 

2014年 10月 22日（星期三） 

9:30 ： 第八次「文獻會議」理事會（參會人士無需參與） 

12:30 ： 午膳 

14:00 ： 「文獻會議」第三節專題報告 

15:45 ： 茶歇 

16:00 ： 「文獻會議」結項報告  

17:20 ： 「文獻會議」理事會代表總結第十次會議成果 

17:35 ： 「文獻會議」閉幕辭 

17:45 ： 「文獻會議」大會結束 

18:30-

20:00 
： 配合活動 ─ 「黃自先生的藝術歌曲創作」專題講座 

（參會人士自由參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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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 

《第十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》報名方法 

  

以下條款及細則適用於 2014年 10月 21日及 22日下午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的《第

十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》（以下簡稱「文獻會議」）的參會人士。 

 

參會資格及費用︰ 

 會議公開與所有符合參會資格的人士申請，不收取任何費用。 

 符合參會資格人士指： 

 本港或海外圖書館或資訊機構的從業人員； 

 本港或海外進修圖書館及資訊科學的學生；或 

 由「文獻會議」執行委員會（以下簡稱「委員會」）認可與圖書館或資訊

工作相關的人士。 

 

報名表格︰ 

 報名表格回條見附件三。 

 

參會辦法︰ 

 有興趣參會的符合資格人士，可將填妥的表格以電郵方式遞交至 

CCDSCR2014@swiretravel.com。 

 是次會議不設網上報名。 

 報名日期︰2014年 8月 1日至 31日，逾期提交的申請將不獲受理。 

 參會申請由委員會審批，委員會將於 2014 年 9 月底或以前，以電郵通知獲接納

的參會人士出席會議。 

 

備注︰ 

 海外參會人士需自行安排機票及酒店住宿。 

 除小休茶歇時間的招待茶點外，委員會並不提供膳食。 

 會議名額有限，委員會保留參會申請的最終决定權。 
 


